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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在本市民族宗教系统
推广应用“场所码”工作的通知

各区民宗办，机关各处室、事业单位，

市级民族宗教团体、宗教院校，上海基督教青年会、女青年会：

根据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在本市推行“场所码”等

扫码通行疫情防控措施的通告要求，为提高疫情防控精准性、有

效性，提升民族宗教系统预警监测能力，现就推行“场所码”工

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“场所码”应用目的

“场所码”是标记了该场所的类型、名称、具体地点等信息

的专用二维码。入场人员通过微信、支付宝扫描该二维码，可自

动跳转至本人健康码页面，同时记录进入该场所的时间，方便工

作人员排查风险人员和管理者对出入人员信息进行查询，为疫情

发生后，快速精准追溯排查涉疫风险人员提供数据支撑。

目前场所码功能正在升级，将实现健康码和核酸检测情况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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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查验。后续大数据中心将开发“场所码”的其他功能。

二、“场所码”应用范围

各民族宗教团体和社会组织办公地点，宗教活动场所、宗教

院校、回民公墓等均可应用。

三、“场所码”申领和使用

1.各单位通过“随申办”移动端（app、微信小程序、支付

宝小程序）中“随申码·场所”服务栏目在线申请，自动生成“随

申码·场所”二维码，下载张贴（详见附件 1）。

2.各单位应在入口醒目位置粘贴“场所码”二维码，并安排

专人负责引导、监督扫码进入工作，实行“一门一码、逢进必扫，

逢扫必验、不漏一人”。

3.入场人员应“扫码打卡”进行健康状态查验，对健康码显

示为绿码的，可通行；若为红、黄码的，工作人员要第一时间向

单位负责人报告，各单位要立即向属地相关部门报告，按疫情防

控政策处置到位。

4.部分老人、儿童等无法“扫码打卡”人员或未携带手机人

员另行登记。可鼓励老人申领“随申码”离线码，场所工作人员

通过“随申办”移动端（app、微信小程序、随支付宝小程序）

等扫一扫识别“离线码”，进行健康核验。

5.宗教活动场所、宗教院校等单位管理者应当按照疫情防控

管理要求，认真核验进入场所人员“扫码通行”信息，发现不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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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防控管理要求的拒绝该人员进入，并在第一时间向属地疫情防

控部门报告，按照疫情防控部门管理要求启动管控措施。

对各单位管理者以及入场人员拒不执行扫码通行疫情防控

措施要求，引发疫情传播或造成传播风险的，将依法追究法律责

任。

6.各单位可通过“法人一证通”登录“一网通办”专属空

间，查看本单位“场所码”的扫码记录，包括当日次数、码色统

计、扫码详情等脱敏数据。“随申码·场所”涉及的所有个人信

息受法律保护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相关信息用于疫情防控之

外的用途。需要与自建信息系统进行数据对接的单位可联系相关

人员咨询对接数据接口（详见附件 1）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统一思想，加强督查

各单位要充分认清“场所码”在当前疫情防控工作中的重要

作用，充分认清数据赋能在场所管理、人员管理等方面的重要作

用，进一步统一思想，认真落实。各区民宗办和民族宗教团体要

加强宣传引导和指导督查，提高所管辖的宗教活动场所、宗教院

校及本单位对“场所码”的知晓度、配合度，部署并督促各相关

单位按时间节点完成申领应用。各宗教活动场所、宗教院校等单

位要按照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的部署要求，认真、细致、主

动落实申领、应用“场所码”工作。



4

（二）把握节点，确保落实

1.各宗教活动场所、宗教院校和回民公墓应于 4 月 5 日前完

成申领，实现“场所码”全覆盖。部分通过其他单位代为申领“场

所码”的宗教活动场所，可重新申领“场所码”，以便后续实现

数据管理和功能运用。各团体、社会组织办公场所可根据实际情

况申领应用。

2.鉴于绝大多数宗教活动场所、宗教院校尚不具备法人资

质，无法通过微信小程序直接申领“法人一证通”二维码。请各

区民宗办、院校中心为主体，填写《法人一证通证书（批量）受

理表》（见附件 2），分别为本区宗教活动场所、4 所宗教院校

批量申请“法人一证通”二维码，于 4 月 5 日前报送我局办公室。

我局汇总信息统一报送市大数据中心数据入库和调试后，

各宗教活动场所、宗教院校负责人或授权经办人可通过微信小程

序下载“法人一证通”二维码，扫码登录“一网通办”专属空间，

实现“场所码”二维码电脑端申领和后台数据管理。（此“法人

一证通”仅用于登录“一网通办”，并不代表法人资质）

已申领“法人一证通”key（实体）的单位不再重复申领。

3.各宗教活动场所、宗教院校申领并张贴“场所码”将作

为下一步场所有序恢复开放的前置条件。

请各区民宗办、局机关各业务处室、宗教院校服务中心及时

反馈本区、本领域申领“场所码”的情况。联系人：石素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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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918881055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1.“随申码·场所”服务手册

2.《法人一证通证书（批量）受理表》及附表

上海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局

2022 年 4 月 1 日


